湖州师范学院研究生实习期间请假单

	姓名
	
	班级
	
	学号
	

	专业
	
	所在学院
	

	请假

理由
	申请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请假

时间
	

	带教

老师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签名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

导师

意见
	审批人签名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临床

导师

意见
	审批人签名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实习

医院

意见
	              审批人签名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

主管

意见
	              审批人签名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

生处

意见
	              审批人签名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.“在校学习期间”请假制度：（1）请假三天（含）以内由学校导师批准；（2）请假三天以上一周（含）以内，经导师同意，由学院主管领导批准；（3）请假一周以上，须经导师和学院主管领导同意，报研究生处批准。

       2.“临床实习期间”请假制度：（1）一天以内者，经实习科室带教老师批准后生效；（2）请假三天（含）以内由临床导师批准；（（3）请假三天以上一周（含）以内，须经学校导师和临床导师同意，由实习医院批准；（4）请假一周以上，须经学校导师和临床导师同意，实习医院和学院主管领导同意，报研究生处批准。      

       3.病假请提供医生证明。
